台灣農業推廣學會各項經費支用及憑證審核注意事項

※學會統一編號：01032108
1、 請款：

1.計畫執行期間，如各一級用途別科目間必須流用時，除人事費及雜支外，其餘流入數額未超過原預算數額20%，流出數額未超過原預算數額30%者，得由計畫執行單位自行核定。
2.請購金額在一萬元以上，十萬元以下者，須附一家估價單(正本)，估價單內容應註明買受機關、估價日、廠商名稱、地址、貨品規格、數量、單價、總價；十萬元以上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報價單，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3.請款於每月結案前3日送達以利審核，核銷後，月初撥款，逾時不候。

4.請切實依照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。
2、 憑證結報： 
1.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之責任。
2.所取具之報帳單據，應以「台灣農業推廣學會」為抬頭，開立日期為計畫執行期間。支出金額在2000元以上單據應取具統一發票，註明統編：01032108。取得收據或統一發票時，應注意是否具營業人之名稱、地址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日期、買受人；所取得之憑證應載明買受人、日期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金額及大寫金額。收銀機所開立之統一發票，品名為代號者，請加註中文品名或附上明細表(若為自行書寫須加蓋計畫主持人章)。另大賣場三聯式發票未顯示品名者，請檢附送貨單。
*店章注意事項：注意統一發票專用章（大章）及負責人章（小章）是否蓋齊。公司店章上若已有負責人名稱，則可免加蓋負責人章（小章)。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，公司店章上需有免用發票專用章字樣。若為開立發票公司，不得以普通收據報帳。
*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應輸入學會之統一編號，若未輸入統一編號，應請營業人加註學會統一編號後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
3.學會為【非營利機構】，請廠商開立二聯式發票『依稅法之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規定』。在採購物品時，發票上務必請廠商打上學會統編（收銀機式發票）或寫上買受人（手開二聯式發票）；而收據上的統一編號欄(右上角)是指商家（廠商）的統編號碼。發票大小寫金額若有塗改，一律更換新發票（稅法規定）。若取得三聯式統一發票請打入統編，並檢附收執聯及扣抵聯。

4.發票若有英文品名請譯註中文品名。
5.同一科目內取得憑證之單據，請儘量合併於一張支出憑證粘存單申請以簡化作業，結報之單據請依序黏貼，勿將發票內容黏貼；黏貼時應避免難以辨識開立日期等相關資料。
6.發票若遺失，報帳時，除使用廠商存根聯之影本發票外，同時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發票章」之字樣，另須附上廠商開立之切結書，說明遺失原因（並蓋上公司大、小章以及寫上發票號碼）。
7.郵資（含郵局快捷費）應取得購票證明單，購票證明單（郵票）金額伍仟元以上（含伍仟元）者，須有郵局主管蓋章，並加註說明用途、明細。郵資（含郵局快捷費）須註明收件姓名與用途。運費（含國內、外宅急便費用）須註明寄送物品、收件人及用途。
8.文具與電腦耗材等（如碳粉、磁片、空白光碟、墨水匣等）之收據、發票嚴禁只載文具、耗材等一批之名目，須詳列中文品名、單價及數量、金額。刻印章請於憑證上加蓋所刻樣式。個人私章不得報支。報支資料檢索費、影印費、印刷資料，請於發票（收據）上摘要說明用途、資料內容（例如:影印計畫相關資料/...影印研討會資料/...），註明單價、數量及金額，並請主持人用章；影印問卷、大宗影印或印刷請檢附樣張備查。電腦使用費需取得發票或收據，並詳載使用明細項目及其計價標準。
9.短工工資時，應於請領單據（應註明實際工作內容、計酬標準及工作時間）背面附上「出勤記錄表」(請印在同一張)，新進人員請檢附畢業證書影本或學生證影本、身份證影本。出勤表請依勞基法規定工時辦理。短工工資出勤時間不得與出差時間重複。另專、兼任助理不得再支領問卷調查費、調查訪問費及臨時工費用。而調查訪問費需檢附問卷及受訪者名單，並說明支付標準。
10.研究計畫須有編列餐費預算科目者，方得報支便餐費，但非計畫執行期間內與計畫無直接相關之會議聚餐、便當開支均不能核銷。開會便當每個上限為80元，逾標準者，應專簽核准。餐費及茶點報支總額不得逾業務費10％。報銷時請註明開會事由、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報支用途及人數。
 *餐點係指邀請校外人士參加與計畫相關會議，逾用餐時間所提供之便當、點心等；並不補助主持人內部會議之逾時誤餐費。

11.酬勞費印領清冊請註明酬勞費之性質，並應加總合計，稿費、審查費等應註明字數、支給標準、受款人之身份證號及戶籍地址。

12.結報金額少於發票或收據金額時，請於支出憑證粘存單金額欄前註明實付金額並由經辦人簽章。

13.差旅費： 
(1)非計畫主持人、專、兼任研究人員，不得報支差旅費，出差事由應與計畫有關，與該計畫無關者不予核銷。核銷國內旅費時，除應檢附具體事由，並須按日敘明支出明細。計畫臨時人員，依規定不得派遣出差，惟如確有出差必要時，應核實報支必要費用，請檢附相關單據報支。
(2)交通費除因急要公務外，原則上不得報支計程車費，若因急要公務需要報支計程車資者，以市內計程車資為原則（搭乘者應註明乘車日期、搭乘者姓名、事由、起訖地點、金額）。

(3)搭乘高鐵或飛機以標準廂／經濟艙為限，報支時應檢附票根。單據請粘貼於背面（請用膠水貼緊，避免票根遺失）。
(4)國內差旅費實際報支時應按下列標準支給：
	　　職務等級

費別
	特任級人員
	簡任級人員

(第十至十四職等)
	薦任級以下人員(九職等以下包括雇員、技工、司機、工友)

	交通費
	搭乘飛機及高鐵者，部會及相當部會之首長、副首長得搭乘商務艙（車廂）或相同之座（艙）位，其餘人員搭乘經濟（標準）座（艙、車）位，並均應檢據核實列支。其餘交通工具，不分等次按實開支。

	每日住宿費

新臺幣
	2,000
	1,600
	1,400

	
	檢據核實列支，未能檢據者，按二分之一列支。

	每日膳雜費

新臺幣
	650
	550
	500


14.行政管理費：計畫經費總額200萬以下以8%計算、201~500萬7%、501萬以上6%。

15.電話費：共同性費用，建議應按執行計畫比例合理分攤。電話、傳真機之裝機費及行動電話費用均不得報支核銷，電話費應檢附電信局正式收據，若係電報費或國際電話，須檢附通話明細表，註明發話人、受話人及通話地點、事由，電話卡不得報支。
16.研究計畫須編有油脂費預算科目者，方得報支油單，油料請備註車牌號碼。
17.不得核銷費用：
(1)禮品及交際費
(2)本學會編制內人員不得支領：演講費、出席費、主持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引言人費、諮詢費、工作費、加班費。

(3)與計畫用途不相關之圖書、禮卷、行政事務用途者（如檯燈、電扇、鐵櫃及辦公設備之維修、配鎖、日用品、飲品、點心等）等。

3、 其他：

1.每張單據上之經手人、驗收人、單位主管均需完整蓋「計畫主持人、出差人、經手人」的章。
2.單據請款之金額小於發票（或收據）上之金額時，請註明其原因，並在發票（收據）上寫明實付多少金額並加註經手人簽章。
3.黏貼單據請以膠水黏貼，勿以口紅膠、膠帶黏貼或釘書機裝釘、僅以迴紋針夾附，以避免遞送過程遺失。並請黏貼時，勿將日期、抬頭或發票章蓋住。
4.報帳之單據送出前，請檢查附件是否齊全（如單據遺漏），手續是否完備（如單據上是否遺漏簽章），發票、請購單、估價單等上列之金額、廠商名稱是否一致。寄來時請附上請款單，謝謝!。

5.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
機關：需全銜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：年、月、日
印章：商號正式印章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
金額：單價總價需相符              實收：中文大寫
用途：詳細具體                    印花：詳規定貼並銷印
更改：商號+負責人蓋章             無效：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字跡不勻
外文：應譯中文                    印刷及紙張：若有印專書請附樣張

4、 報帳單據下載注意事項
1. 粘貼憑證：雜支、材料費等項目
2. 收據：請自行填入事由，例如：與談酬勞費、工資、協助問卷填寫……等需要的項目。
3. 出差費：以月為單位核銷，例如：1/6、1/7、1/25、1/26可以放在同一張出差單，需同一出差人。

收據、出差單請依相同科目釘在一起核銷，例如：有3筆報「工資」，請將3筆工資釘在一起(左上)，在第1張左上角寫上憑證編號、總金額。

以上僅列原則性項目，經費可核銷項目仍以審核通過計畫書為準。
1.電子式發票

台灣農業推廣學會統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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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收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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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二聯式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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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三聯式發票填寫抬頭、統一編號01032108，三聯式發票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收執聯都需要貼上
抬頭





填寫日期





免用統一發票的收據需要有統一編號章





數量、單價要填寫





填寫日期





數量、單價要填寫清楚





買受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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